青岛西海岸新区

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精神和《数字青岛发展规划2019-2022》要求，加快推进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安全有序向社会开放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各类数据资源（以下简称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信息惠民和社会创新，结合新区数据开放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目录体系为基础，以构建数据开放平台为支撑，探索形成科学有效的数据服务模式和长效管理机制，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梳理政府数据资源，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目录，推动公共交通、路政管理、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和政府部门数据有序开放。2021年，开放的数据集力争达到400个。

二、工作任务及进度安排

(一）制定数据开放工作计划（2020年7月底前）。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学习借鉴先进城市工作经验，各部门结合本行业、本领域的工作特点和社会需求，制定本部门政府数据开放工作计划，明确组织推进机制、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开放内容、保障措施等内容，突出开放数据的时效性、应用性和权威性。（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进行业务培训（2020年12月底前）。组织召开区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培训会议，对各部门进行政府数据资源梳理方法、报送流程、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平台使用方法等内容的培训。发布《青岛西海岸新区2020年度政府数据开放目录》。明确工作任务、要求和完成时限。（区工信局牵头负责）

(三）编制数据开放目录（2021年3月底前)。各部门参照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编制指南编制本部门政府数据开放目录，明确数据更新周期。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全区政府数据开放目录。要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连续，使各类社会主体能够利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二次加工。（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区工信局负责汇总）

(四）开展数据梳理、上传开放数据集（2021年6月底前）。各部门全面梳理本部门工作中产生的数据资源，确定数据的开放属性，进行数据分类分级、归集汇总和开放安全审查，按照统一标准形成规范的数据集，向青岛市数据开放平台上传。2021年6月底完成一批，力争西海岸新区突破400个数据集。（区工信局牵头负责，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促进数据创新应用。综合利用政策、资金、配套服务等手段，引导和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对政府数据资源进行增值加工，尽早形成若干受社会欢迎的应用服务，鼓励数据产品和服务在政企之间共用共享。鼓励利用政府开放数据创新创业。（区工信局牵头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管委办负责政府数据开放的统筹协调、督办检查工作。区工信局负责制定数据开放目录编制指南，制定数据开放相关标准、方法及流程。区直各部门负责编制本部门开放目录、梳理数据并向社会开放数据。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部门要切实加大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力度，坚持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建立由业务综合部门和信息化专业部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将信息公开、政务公开、数据开放、大数据应用和政务服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安排。

(三）开展绩效评估。建立涵盖数据资源梳理、发布、更新、利用、安全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技术标准，通过委托第三方独立测评机构评估各部门政府数据开放推进情况，并将评估结果通报，推进数据开放工作持续走向深入。

(四）强化督办落实。建立政府数据资源开放、更新、维护和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把加强督促检查作为抓好数据开放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有力措施，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确保数据开放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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